

黔江发改委发〔2025〕129号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黔江区黔江河水体整治提升（一期）工程

投资概算的批复

重庆市枳丹石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审批黔江区黔江河水体整治提升（一期）工程投资概算的函》（枳丹石公司函〔2025〕330号）收悉。根据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服务中心组织中元国际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公司对黔江区黔江河水体整治提升（一期）工程进行评审，结合中元国际出具的概算评审意见，经研究，原则同意黔江区黔江河水体整治提升（一期）工程投资概算。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代码：2506-500114-04-01-598147。
二、项目法人：重庆市枳丹石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三、项目建设地点：黔江老城区组团。

四、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工程主要建筑物由拦河坝、泵站和岸墙组成，新建5座拦河坝工程，提高城区防洪能力，涉及河道3.85km。其中：黔江河上游段（黔州桥至西沙桥长度1.3km）新建1座黔江河1#坝，坝高7.0m，坝袋高5.0m，坝袋长56m，建筑物轴线总长73.6m，正常蓄水位578.20m；城北河（乌杨桥至盛黔桥长度0.55km）新建1座城北河1#坝，坝高6.8m，坝袋高4.8m，坝袋长30m，建筑物轴线总长42.6m，正常蓄水位576.90m；黔江河下游段（闸桥至黑山大桥长度2.0km）新建3座拦河坝，黔江河2#坝，坝高7.0m，坝袋高5.0m，坝袋长78m，建筑物轴线总长86.1m，正常蓄水位570.00m；黔江河3#坝，坝高8.0m，坝袋高5.0m，坝袋长63m，建筑物轴线总长71.1m，正常蓄水位567.50m；黔江河4#坝，坝高7.0m，坝袋高5.0m，坝袋长62m，建筑物轴线总长74.95m，正常蓄水位565.10m。

五、总投资及资金来源：工程概算总投资8221.5万元。其中：建筑工程5199.4万元，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247.9万元，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694.4万元，施工临时工程437.3万元，独立费用897.5万元，基本预备费373.8万元，专项部分371.2万元。资金来源为国市专项补助资金、专项债券和业主自筹。
六、建设工期：8个月。
七、请据此进一步深化工程设计等前期工作，施工图严格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确定的建设内容、规模和标准等实行限额设计，项目预算按照同口径控制在投资概算以内，并履行完善相关建设手续。要按照资金来源落实建设资金后开展下步工作，严禁新增政府隐性债务。要严格执行工程招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切实加强工程管理，确保工程质量、进度和投资有效控制。

附件：黔江区黔江河水体整治提升（一期）工程投资概算表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9月9日

附件
黔江区黔江河水体整治提升（一期）工程投资概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单位
规模
	经济
指标
	审定
金额
	备 注               
（综合单价、

取费标准等）

	一
	工程部分
	
	
	7850.3 
	建设内容：新建5座拦河坝工程，提高城区防洪能力，涉及河道3.85km。黔江河上游段（黔州桥至西沙桥，长度1.3km）新建1座黔江河1#坝，坝高7.0m,坝袋高5m，坝袋长56m，建筑物轴线总长73.6m，正常蓄水位578.20m；城北河（乌杨桥至盛黔桥，长度0.55km）新建1座城北河1#坝，坝高6.8m，坝袋高4.8m，坝袋长30m，建筑物轴线总长42.6m，正常蓄水位576.90m；黔江河下游段（闸桥至黑山大桥，长度2.0km）新建3座拦河坝，黔江河2#坝，坝高7.0m,坝袋高5m，坝袋长78m，建筑物轴线总长86.1m，正常蓄水位570.00m；黔江河3#坝，坝高8.0m,坝袋高5m，坝袋长63m，建筑物轴线总长71.1m，正常蓄水位567.50m；黔江河4#坝，坝高7.0m,坝袋高5m，坝袋长62m，建筑物轴线总长74.95m，正常蓄水位565.10m。本工程主要建筑物由拦河坝、泵站和岸墙组成。

	（一）
	建筑工程
	3.85km
	
	5199.4 
	

	（二）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3.85km
	
	247.9 
	

	（三）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3.85km
	
	694.4 
	

	（四）
	施工临时工程
	1项
	
	437.3 
	

	（五）
	独立费用
	1项
	
	897.5 
	参照《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21年版）

	1
	建设管理费
	1项
	累进制
	115.5 
	参照《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21年版）、财建〔2016〕504号文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1项
	内插法
	116.7 
	参照《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21年版）

	3
	联合试运转费
	1项
	
	2.0 
	参照《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21年版）

	4
	生产准备费
	1项
	
	36.2 
	参照《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21年版）

	5
	科研勘察设计费
	1项
	内插法
	436.9 
	参照《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21年版）

	6
	工程质量检测费
	1项
	0.50%
	28.7 
	参照《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21年版）

	7
	工程咨询费
	1项
	累进制
	89.1 
	参照《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21年版）

	8
	交易服务费
	1项
	累进制
	42.8 
	参照《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21年版）

	9
	工程保险费
	1项
	0.45%
	29.6 
	参照《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21年版）

	（六）
	基本预备费
	1项
	5.00%
	373.8 
	参照《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21年版）

	二
	专项部分
	
	
	371.2 
	

	（一）
	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补偿投资
	1项
	
	169.3 
	暂按送审计

	（二）
	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1项
	
	107.5 
	暂按送审计

	（三）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1项
	
	94.4 
	除水土保持编制费按合同金额4.8万计取外其他暂按送审计

	三
	概算总投资
	1项
	
	8221.5 
	第一、二部分费用总和


  抄送：区纪委监委、区财政局、区审计局、区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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